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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中的预期违约制度研究

●张晓婷

　　

[摘要]在国际贸易中,预期违约是一个重要且复杂的问题.预期违约指的是合同一方在履行合同之前表示

或表现出不愿意、无能力或不准备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该现象对国际贸易关系和商业合作产生了深远影

响.预期违约制度首创于英美法系国家,起源于英国判例,后来美国对该项制度进行了补充完善,因其独特

的法律价值和经济价值而被各国所接受和采用.我国虽属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也将其纳入了«民法典»中.

鉴于国际货运合同中普遍存在的预期违约现象,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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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违约制度概述

(一)预期违约制度的概念

预期违约制度是国际经济法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

的是当事人在合同履行前表示或表现出不愿意、无能力或不

准备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 这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

复杂的历程。 首先，预期违约制度的概念起源于英美法系

国家。 在英国和美国的法律体系中，违约行为被认为分为

实际违约和预期违约两种情形。 实际违约指的是合同一方

未能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而预期违约则是指一方在合同

履行前已经明确表示或暗示不会履行合同。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预期违约制度逐渐被引入国际经

济法中。 其中，《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

以下简称《公约》)扮演了重要角色。 CISG对预期违约进

行了规范，并为当事人赋予了相应的权利和责任。 另外，

预期违约制度的发展还受到国内法系和国际商事惯例的影

响。 例如，大陆法系国家强调合同完全履行的原则，因此

对预期违约制度的接纳相对较晚。 然而，随着国际贸易的

增加和跨国交易的复杂性，大陆法系国家也逐渐开始接受和

应用预期违约制度。 预期违约制度具有预示性、不可撤销

性、影响合同效力、债权人选择权、证明责任、补救措施和

国际统一规则等特征。 这些特征在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的

法律和经济作用，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以

应对可能发生的违约情况。

总体而言，预期违约制度的概念和发展历程反映了合同

履行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它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合

理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可能发生的违约情况。 预期违约制

度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为国际贸易的稳定性

和可靠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预期违约制度的法律价值

由于法律对正义、公平、合理和安全等价值的追求，使

得预期违约制度的价值日益凸显。 预期违约制度在国际经

济法中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比如，风险管理、合同效力、

合同免责等方面。

预期违约制度能够帮助当事人更好地管理合同履行过程

中的风险。 通过提前警示违约可能性，能够让当事人更好

地评估和规避潜在的商业风险。 这有助于预防不当行为并

减少后续争议的发生。 当事人对违约情况有预期时，他们

可以通过合同中的相应条款来规定解除合同的方式或减轻违

约方的责任。 预期违约制度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合理的方

式来平衡风险和责任，以便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 预期违

约制度有助于确保合同的整体效力。 通过明确预期违约的

法律后果，该制度维护了合同的权威性和信任度。 这对于

促进国际贸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 预期违约制度

为国际商业交流提供了一种安全和可预见的环境。 当事人

可以在预期违约的情况下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保护自己的利

益并维持合同关系。 这为国际商事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灵活

性和可靠性。 在预期违约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根据合同

条款或相关法律规定，在争议解决过程中寻求适当的救济。

这有助于促进快速、有效和公平地解决纠纷，维护合同秩序

和商业信任。 预期违约制度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了普遍应

用，并得到了国际公约和协定的认可。 例如，《公约》为各

国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法律框架，并加强了国际贸易的一致性

和可预见性。

总而言之，预期违约制度在国际经济法中具有重要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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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价值。 它有助于风险管理、保护合同权威、促进商业交

流、提供争议解决机制，并推动国际法律的统一与协调。

预期违约制度的应用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有效手段，以应对

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违约情况，并维护国际贸易的稳

定性和可靠性。

国际贸易中预期违约制度的构成

(一)《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的预期违约

制度

１９８０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通过的《公约》中对

预期违约制度进行了相关规定，具体体现在《公约》的第７１
条和第７２条，并将其进行了分类，分为预期根本违约与预

期非根本违约。

１．预期根本违约

《公约》的第７２条规定的预期根本违约指的是当事人

明确表示或表现出无意履行合同的根本义务。 它涉及合同

的核心条款或条件，其违约可能严重损害合同目的和基本权

益。 第一，一方当事人将根本违反合同。 违约行为必须涉

及合同的核心条款或条件，即违反了合同中的关键义务。

这些义务通常与商品质量、交付时间、支付条件等密切相

关。 第二，一方当事人必须通过口头或书面方式明确表示

或表现出不愿意或无能力履行合同的根本义务。 这可以包

括书面通知、声明、拒付货款等行为。 第三，在程度上，一

定要“明显看出”一方将完全违反合同。 第四，违约行为

必须对另一方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 这可能包括经济损

失、商业信誉受损或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等后果。 第五，中

止履行义务或打算宣告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有附随义务，

也就是说，除非一方明确表示不会履行自己的义务，否则，

在决定中止履行或宣布合同无效的时候，就应该立即通知另

一方，让另一方能够对义务的履行进行充分保障。

２．预期非根本违约

《公约》中第７１条规定的预期非根本违约是指当事人

明确表示或表现出不愿意或无能力履行合同的非根本义务。

相较于预期根本违约，这类违约行为对合同权利和义务的重

要性较低，对合同目标的实现可能产生较小的影响。 第

一，就时间而言，须发生于订立合同之后，一方的履约能力

或信誉存在重大瑕疵，或其行为表示合同大部分义务将不能

履行。 在签订合同前，该条款并不适用。 第二，在客观事

实上，有一方将无法履行合同义务，具体情况有如下三种：

当事人欠缺履行合同的能力；一方当事人信用存在重大瑕

疵；一方当事人以其行为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

第三，当事人明确表示不能履行的是合同主要义务，如果是

附随义务，对交易安全无影响的，不属于预期违约。

(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的预期

违约制度

１９９４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起草《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

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并在２００４年、２０１０
年对其进行了修订。《通则》将预期违约分为绝对预期违约

与相对预期违约。

１．绝对预期违约

《通则》规定的第一种情形是绝对预期违约，《通则》

的第７．３．３条规定：“合同履行期前一方当事人的情况表明将

根本不履行合同义务，对方当事人有权终止合同。”

２．相对预期违约

《通则》第７．３．４条规定：“一方若有理由确信对方将根

本不履行时可以要求其提供充分保证，并有权中止履行自己

的合同义务。 在合理时间内不能提供保证的，守约方有权

终止合同。”

国际贸易中预期违约的法律救济

(一)《公约》对预期违约的法律救济

１．预期根本违约的法律救济

由于根本违约的严重性远大于非根本违约，因此，对其

进行补救的方法也与非根本违约不同，即在预期的根本违约

情形下，当事人可以行使解除权。 但是在行使解除权利之

前，《公约》规定“如果时间允许，债权人应当通知并允许

对方提供实质的担保”现在通讯手段发达，这种通知义务不

会影响债权人的行动自由。 通知应有合理的理由，并应给

予另一方足够的担保，并能避免轻率地宣告合同无效，且通

知无须接受即可生效。《公约》第７２条的规定是在允许的时

间内给予“合理”的事前通知；而第７１条则要求通知是

“立即发出”的。

２．预期非根本违约的法律救济

《公约》赋予国际货物贸易中的买卖双方在可能因另一

方有可能不履行其合同义务而危及其利益的情况下的中止履

行权和停运权。 中止履行权中的中止只是一种暂时的措

施，双方仍有合同约束，它是为了保护没有违约的一方当事

人，避免由于一方违约而造成的损失，但根据诚信原则应立

即通知另一方，让对方知道并提供适当担保。 停运权是卖

方在买方预期违约的情况下行使的一项特殊权利，旨在保护

卖方已出货物的占有权。 它可以视为中止履行权的延续。

停运权允许卖方在买方预期违约的情况下暂停货物交付，并

保持对货物的控制。 这一权利的行使让卖方获得了更大的

灵活性和保护自身利益的机会。 通过行使停运权，卖方可

以避免将货物交付给买方，从而减少潜在的经济损失和法律

争议。 同时，停运权也起到了一种预防作用，向买方传递

了一个明确信号，表明卖方对买方履行合同义务的严格要求

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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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停运权可能对承运人造成一定的风险，因此

通常需要提供相应的担保来保护卖方的权益。 这可以通过

与承运人达成协议或提供相关担保措施来实现。 这些措施

可以包括提供支付担保、提供信用证或与第三方机构进行交

易担保等方式。 通过这样的安排，卖方可以在行使停运权

的同时，确保货物安全和自身利益不受损害。

综上所述，停运权是一项为卖方特设的权利，以应对买

方预期违约情况。 然而，在行使停运权时，确保承运人的

利益也很重要，因此通常需要提供担保来保护卖方权益。

这样的安排有助于维护交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促进商业交

流的顺利进行。

还有一种救济措施是提供担保，一方当事人在发现另一

方存在违约预期的情况时，想要中止履行义务，应及时通知

另一方。 而另一方则需要提供足够的担保，以保证合同的

顺利实行，并最终使合同利益得以实现。 如果对方拒绝提

供担保，则没有违约的一方当事人可以选择解除合同。

(二)《通则》对预期违约的法律救济

《通则》７．３．３条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可能根本不履行

合同，没有违约的一方当事人则可以直接解除合同，对绝对

预期违约的救济措施未作详细规定。

《通则》７．３．４条规定如果一方确信另一方将完全无法履

行其义务，则可请求该方做出履约担保，同时也可暂停履行

自己的合同义务。

预期违约制度对我国相关法律的影响

(一)我国《民法典》中关于预期违约制度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５６３条、第５７８条的规

定，和《公约》中关于预期违约制度的规定异曲同工。 我

国《民法典》规定的预期违约构成要件包括：第一，存在合

法有效的合同，在合同未成立之前，双方不存在违约情形。

第二，如果在合同履约届满后，则不存在预期违约情形，但

可能存在实际违约情形。 第三，存在违约行为，即以言语

或者行为的方式明确表示自己不履行合同义务。 第四，不

存在法定或约定的免责事由，例如不可抗力。

(二)完善我国预期违约制度的建议

完善我国的预期违约制度将有助于营造稳定可靠的商业

环境，促进国内外商业交流和合作，并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

中的法律声誉和竞争力。 在法律规定中，需要用条文明确

区分明示预期违约和默示预期违约。 这样可以更清晰地界

定违约行为的严重性，便于当事人及法院进行正确判断和法

律适用。 预期违约需要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存在。 因

此，加强对证据的保护和调查程序具有重要意义。 确保当

事人能够充分收集、保存和呈现证据，以支持其主张和权

益。 除此之外还需要强化协商和解决机制，鼓励当事人在

预期违约情况下积极进行协商解决，以避免长期的法律纠

纷。 建立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如调解、仲裁等，为当事

人提供快速、公正的解决途径。 合同中的条款也应尽可能

明确，以减少双方对于预期违约的误解和争议。 特别是对

于核心义务，应明确约定违反条款的后果和相应的补救

措施。

预期违约制度可以确保受害方得到合理的补救措施。

当事人可以根据预期违约的性质和程度，选择解除合同、要

求赔偿或寻求其他形式的救济。 这有助于保护当事人权

益，维护合同秩序和商业信誉。 通过建立稳定可靠的预期

违约制度，可为商业领域创造更有利的经营环境，促进经济

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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